
股票代码：000006� � � �股票简称：深振业 A� � � �公告编号：2013-014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股份第三批解除限售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3�年 5�月 16 日接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通知，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股份第三批解除限售手续已经办理完毕，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具体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总数为 7,771,8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60%；

2、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的日期：2013年 5月 17�日。

二、股份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解除限售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没有发生变动，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本次解除限售前 本次解除限售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16,347,241 1.27% 13,373,438 1.04%

1

、

国家持股

2

、

国有法人持股

3

、

其他内资持股

7,771,812 0.60%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7,771,812 0.60%

境内自然人持股

4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5

、

高管股份

8,575,429 0.67% 13,373,438 1.04%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1,269,362,327 98.73% 1,272,336,130 98.96%

1

、

人民币普通股

1,269,362,327 98.73% 1,272,336,130 98.96%

2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1,285,709,568 100% 1,285,709,568 100%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六日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 � � �公告编号：临 2013-025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1-4 月份新签合同情况简报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 2013年 1-4月份累计新签合同额人民币 608.2 亿元，较上年同期降低 19.2%，其中新签海外合

同额为人民币 40.8亿元。

4月份，本公司新签单笔合同额在人民币 5亿元以上的重大工程承包合同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序号 合同签订主体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1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沪太路东侧商业地块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

11.7

2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庆华集团煤炭分质综合利用一期项目

13.0

3

中冶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沧州中铁

605

平烧结生产线总包工程

18.8

重大合同金额合计

43.5

重大合同金额合计占

2012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比重

2.0%

以上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5月 15日

证券代码：000720� � � �证券简称：

*

ST能山 公告编号：2013-020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公司 2012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4,202,229.92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0,492,084.50元。 2012年度盈利主要来源于处置变现闲置资产、提供

居间服务等，公司发电机组规模不大、盈利能力较弱。 公司董事会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

由于公司 2010年、2011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审计结果显示的净利润均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4 月 23 日起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特

别处理，公司股票简称变更为“*ST能山” ，股票代码仍为“000720” ，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度限制为 5%。

二、撤销本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

公司 2012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 审计报告显示：2012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045,572,823.23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

202,229.92�元；截止 2012年末，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46,304,782.07元。

公司认为，《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 条第（一）项的规定情形已消除，也不存在其他

风险警示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9条的规定，公司于 2013年 4月 25日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批准，自 2013年 5月 17日起撤销本公司股票交易的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股票

于 2013年 5月 16日停牌一天，于 2013年 5月 17日起恢复正常交易。 公司证券简称由原“*ST 能山” 变为

“新能泰山” ，证券代码仍为“000720” ，股票日涨跌幅限制恢复为 10%。

三、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提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开披露信息，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一三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720� � �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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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能山 公告编号：2013—021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董事会已于 2013 年 4�月 26�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刊登了《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现公布关于

召开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3年 5月 21日（星期二）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3年 5月 20日－2013年 5月 2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 5月 20日 15:00至 2013年 5月 21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

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

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出席对象

（1） 截止 2013年 5月 14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

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7、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泰安泉盛大酒店（山东省泰安市环山路 139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议案名称：

（1）审议公司《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公司《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公司《201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4）审议公司《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审议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审议公司《关于续聘公司 2013年度审计师的议案》；

（7）审议公司《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贷款的议案》；

（8）审议公司《关于华能山东公司及附属公司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9）审议公司《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0）审议公司《关于补选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2、披露情况：详见 2013 年 4 月 26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公司六届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六届七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13年 5月 20日上午 9:00-下午 5:00；

2、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及复印件、持股凭证原件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股东账户卡及复印件、持股

凭证、出席人身份证及复印件进行登记；

（3）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委托人股东

账户卡及复印件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4）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3、登记地点：山东省泰安市普照寺路 5号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信函登记地址：公司证券部，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山东省泰安市普照寺路 5号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邮编：271000）

传真号码：0538-8232022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1、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3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

00-15:00，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深市股东投票代码：360720； 投票简称为“能山投票” 。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议案 1，2.00�元代表议案 2，以此

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 进行

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序号 议案名称 申报价格

特别提示

：

对全部议案进行一次性表决

100.00

1

议案一

《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1.00

2

议案二

《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2.00

3

议案三

《

2012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3.00

4

议案四

《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5

议案五

《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5.00

6

议案六

《

关于续聘公司

2013

年度审计师的议案

》

6.00

7

议案七

《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贷款的议案

》

7.00

8

议案八

《

关于华能山东公司及附属公司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

8.00

9

议案九

《

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9.00

10

议案十

《

关于补选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10.00

③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表决申报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2、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1）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

规定，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流程的， 请登陆网址：http:

//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

30�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13:00�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

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2）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3）股东进行互联网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 5 月 20 日 15:00� 至 2013 年 5 月 21

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2、会议联系人：初军

联系电话：0538-8232022

联系传真：0538-8232022

六、备查文件

公司六届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十五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形式方式做出具体指

示，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某议案或弃权。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1

议案一

《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议案二

《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议案三

《

2012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4

议案四

《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议案五

《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6

议案六

《

关于续聘公司

2013

年度审计师的议案

》

7

议案七

《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贷款的议

案

》

8

议案八

《

关于华能山东公司及附属公司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

案

》

9

议案九

《

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0

议案十

《

关于补选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2013年 月 日

备注：

1、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相

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000043� � �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2013-54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 5月 15日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3年 5月 14日—5月 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13 年 5 月 15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 5月 14日下午 3:00—5月 15日下午 3:00。

3、股权登记日：2013年 5月 8日

4、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 163号飞亚达大厦西座 6楼第五会议室

5、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6、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7、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仇慎谦先生

8、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授权股东）共 16 人，代表股份 347,437,980 股，占公

司总股份 666,961,416的 52.0927%。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授权股东）共 7人，代表股份

346,606,280 股，占公司总股份 666,961,416 的 51.9680%；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授权股东）共

9人，代表股份 831,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1247%，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参加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中，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 3 人，合计持有有表决权股份 334,421,060 股；非关联股东

及股东代表 13人，合计持有有表决权股份 13,016,920股。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对下属企业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 : � 12,537,720 股同意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186%），6,000 股反对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1%），

473,2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353%）。

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为其合计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450万元的财务资助，期限自股东

大会批准之日起一年。 财务资助额度在最高限额内可循环使用，即提供财务资助后即从总额度中扣除相应

的额度，归还后额度即行恢复。 被资助企业应于合同约定的还款日前在公司指定的账户上备足当期应付之

款项。 具体资助情况如下表：

序号 下属企业名称 表决权比例

预计提供资助额度

（

万

元

）

资助期限

1

江西中航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75% 20,000 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一年

2

深圳市中航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53.33% 450

合计

20,450

前述财务资助事项实施时，被资助企业的其他关联方股东将按照持股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

江西中航地产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江西省南昌滕王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空

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中航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的股东深圳中航城发展有限公司是公司控

股股东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且持有公司 7.17%股权。 因前述被资助企业的其他方股东

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上述财务资助事项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关联股东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中航城发展有限公司及

股东代理人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由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该议案进行表决。

（二） 审议通过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通过的 《关于中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接滇池龙岸

（南地块）十六区、十七区施工总承包工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12,537,720股同意（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

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186%），6,00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1%），473,2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6353%）。

股东大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接云南尚居地产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滇池龙

岸（南地块）十六区、十七区施工总承包工程，工程暂定造价为 153,137,018.32元。

云南尚居地产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航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因此本次承接工程事项构成公司关联交易。

公司关联股东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中航城发展有限公司及

股东代理人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由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该议案进行表决。

（三）审议通过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接厦门中航城

国际社区（A区）A1A2地块公共部位及室内精装修工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12,537,720 股同意（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186%），6,00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

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1%），473,2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353%）。

股东大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接厦门富铭杏博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厦

门中航城?国际社区（A区）A1A2地块公共部位及室内精装修工程施工项目，工程暂定造价为 51,571,584.29

元。

厦门富铭杏博置业有限公司是中航富铭（厦门）置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航富铭（厦门）置业有

限公司的控股股东航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因此本次承接工程事项构成公司关联交易。

公司关联股东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中航城发展有限公司及

股东代理人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由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该议案进行表决。

（四）审议通过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参股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表决结

果：12,537,720股同意（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186%），6,000

股反对（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1%），473,200 股弃权（占

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353%）。

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与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国际” ）、深圳市里城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里城公司” ）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公司与中航国际、里城公司在深圳设立有限责任

公司（具体名称以工商注册为准，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合资公司成立后，将主要从事住宅地产项目运营

开发。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0万元。其中，中航国际投资人民币 100,000万元，占 50%股权；公

司投资人民币 60,000万元，占 30%股权；里城公司投资人民币 40,000万元，占 20%股权。 各投资方均以现金

出资。 第一期缴纳的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 75,000万元，其中，中航国际投资不低于人民币 37,500万元，公

司投资不低于人民币 22,500万元，里城公司投资不低于人民币 15,000 万元，由各股东方在合资公司开立验

资账户后 15个工作日内向账户划转首期出资款。其余注册资本金由各方按该持股比例自合资公司获得《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之日起贰年内缴足，具体出资进度由合资公司股东会根据项目进展的具体情况决定。

投资方之一的中航国际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关联股东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中航城发展有限公司及

股东代理人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由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该议案进行表决。

（五）审议通过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选举肖临骏先

生、汪名川先生、黄勇峰先生、石正林先生、欧阳昊先生、王晓华女士为公司董事，选举王建新先生、武建设先

生、郭明忠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前述九人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三年。

1、股东单位推荐的董事候选人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选举，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 以 346,606,284 股同意，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06%，选举肖临骏先生为公司董事；

（2） 以 346,606,280 股同意，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06%，选举汪名川先生为公司董事；

（3） 以 346,606,280 股同意，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06%，选举黄勇峰先生为公司董事；

（4） 以 346,606,288 股同意，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06%，选举石正林先生为公司董事；

（5） 以 346,606,280 股同意，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06%，选举欧阳昊先生为公司董事；

（6） 以 346,606,280 股同意，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06%，选举王晓华女士为公司董事。

2、独立董事候选人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选举，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 以 346,606,280 股同意，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06%，选举王建新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2） 以 346,606,280 股同意，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06%，选举武建设新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3） 以 346,606,280 股同意，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06%，选举郭明忠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前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六）审议通过了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选举仇慎谦先

生、盛帆先生、罗鑫先生为公司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监事苏星先生、邹民先生共五人组成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1） 以 346,606,280 股同意，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06%，选举仇慎谦先生为公司监事；

（2） 以 346,606,280 股同意，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06%，选举盛帆先生为公司监事；

（3） 以 346,606,280 股同意，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06%，选举罗鑫先生为公司监事。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黄劲业律师、赖凌云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同日刊登于

巨潮资讯网上）。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本次股东大会全套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五月十五日

2013年 5 月 16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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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36� � � �证券简称：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2013-05-022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5 月 10 日

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2. 本次董事会于 2013年 5月 15日在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光谱中路 33号子公司广州兴森快捷电路科

技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 7名，实际出席董事 7名。 其中董事莫少山、独立董事刘兴祥、缪亚峰、杨文蔚

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会议。

4.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董事会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邱醒亚先生主持。

6.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兴森快捷香港有限公司收购股

权的议案》。

本公司于 2013年 1月 9日发布了 <关于子公司兴森快捷香港有限公司签订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的公告

>, �该公告中收购股权的交易意向为本公司子公司兴森快捷香港有限公司以不超过 1050 万美元的价格从

Exception� Group� Limited�处意向收购 Exception� VAR� Limited�及 Exception� PCB� Limited� 100%股权。

为了使标的公司有更合理的股权结构以及更好的促进标的公司业务的发展,经过双方协商,将交易内容

改为由兴森快捷香港有限公司以 910 万美元的价格从卖方收购 Exception� PCB� Solutions� Limited� 公司的

100%� 股权, � Exception� PCB� Solutions� Limited 拥有 Exception� VAR� Limited� 及 Exception� PCB� Limited�

100%股权。

《关于子公司兴森快捷香港有限公司收购股权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子公司兴森快捷香港有限公司收购股权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5月 15日

证券代码： 002436� � � �证券简称：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2013-05-023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兴森快捷香港有限公司

收购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本公司于 2013年 01月 09日发布了 <关于子公司兴森快捷香港有限公司签订股权收购意向协

议的公告 >, �该公告中收购股权的交易意向为本公司子公司兴森快捷香港有限公司以不超过 1050 万美元

的价格从 Exception� Group� Limited�处意向收购 Exception� VAR� Limited�及 Exception� PCB� Limited� 100%

股权。

为了使标的公司有更合理的股权结构以及更好的促进标的公司业务的发展,经过双方协商,将交易内容

改为由兴森快捷香港有限公司以合共 910 万美元的价格从卖方收购 Exception� PCB� Solutions� Limited� 公

司的 100%� 股权 , � Exception� PCB� Solutions� Limited 拥有 Exception� VAR� Limited� 及 Exception� PCB�

Limited� 100%股权。

卖方的构成为: � Uberior� Equity� Limited，Exception� EBT� Limited, � Gordon� Holden, � Noel� Timothy�

Murphy,� Jon� Sopher,� Mark� Phillip� O'Connor,� Steven� Healings。

2013年 05月 15日， 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对本次收购的正式协议内容进行了审议。

董事会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本次收购的收购协议 <<Share� Purchase�

Agreement>>� (收购协议)。 本协议于 2013年 5月 15日在 __广州 ___正式签署。

本次内容与 2013年 01月 09日发布的《关于子公司兴森快捷香港有限公司签订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的

公告》不同之处：

前次：

本公司子公司兴森快捷香港有限公司以不超过 1050 万美元的价格从 Exception� Group� Limited� 处意

向收购 Exception� VAR� Limited�及 Exception� PCB� Limited� 100%股权。

本次改为：

兴森快捷香港有限公司以合计 910 万美元的价格从卖方收购 Exception� PCB� Solutions� Limited� 100%�

股权, � Exception� PCB� Solutions� Limited拥有 Exception� VAR� Limited�及 Exception� PCB� Limited� 100%股

权。

卖方的构成为: � Uberior� Equity� Limited� ，Exception� EBT� Limited, � Gordon� Holden, � Noel� Timothy�

Murphy,� Jon� Sopher,� Mark� Phillip� O'Connor,� Steven� Healings。

（2）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投资

事项完成后可能会构成关联交易，后续如产生关联交易公司将严格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本次股权收购不需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子公司兴森快捷香港有限公司对外投资事宜发表了一致同意意见。

本次子公司兴森快捷香港有限公司对外投资事宜无需有权部门的批文。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各项程序。

二、交易各方介绍

收购方：兴森快捷香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在香港注册的全资子公司

标的公司：Exception� PCB� Solutions� Limited� ，是一家于 2013 年 02 月在英国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具

体信息如下：

注册地：英国

注册时间：2013年 02月 28日

注册编号：08424587，

注册地址：32� Harris� Road,� Calne,� Wilts,� United� Kingdom,� SN11� � 9PT

股东构成:

Uberior� Equity� Limited.为最大股东， 占 76.71%， 其余各股东合计占 23.29%。

Uberior� Equity� Limited.

注册地：英国

注册编号：SC235110，

注册地址:� Level� 1,� Citymark,� 150� Fountainbridge,� Edinburgh,� � EH3� 9PE

Exception� EBT� Limited,

注册地：英国

注册编号：07203748，

注册地址:� 32� Harris� Road,� Calne,� Wilts,� United� Kingdom,� SN11� 9PT

Gordon� Holden,

护照号：109278121

签发国:�英国

住 址：3� Red� Rose� Cottage,� Blacksmiths� Road,� Alderton,� Tewkesbury,� Gloucestershire,GL20� 8NW

Noel� Timothy� Murphy,

护照号：PC7885773

签发国:�爱尔兰

住 址：23� Wainwright� Mews,� Wroughton,Swindon,� Wiltshire,� SN4� 9BG

Jon� Sopher,

护照号：111447358

签发国:�英国

住 址：Smerrill� Barn� Kemble，Cirencester，Gloucestershire� GL7� 6BW

Mark� Phillip� O'Connor,

护照号：PT6924522

签发国:�英国

住 址： 1� Churchill� Close,� Linkfield� Lane,� Redhill,� Surrey,� RH1� 1JH

Steven� Healings,

护照号：208614627

签发国:�英国

住 址：40� Mayfield� Place,� May� Bank,� Newcastle,Staffs,� ST5� 9L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出资方式：本次投资的资金方式为现金支付，资金来源为自筹。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 Exception� PCB� Solutions� Limited�全资拥有以下两家公司：

Exception� PCB� Limited：

注册地：英国

注册编号：01338479

注册地址：32� Harris� Road,� Porte� Marsh� Industrial� Estate,� Calne,� Wiltshire,� SN11� 9PT

主要业务：

Exception� PCB� Limited�是位于英国的生产中高端 PCB的小批量和样板厂。 公司一直致力于最前端技

术的开发和对客户的快速反应服务，综合市场分析报告和我司的市场调查,其 PCB�的销售规模在英国市场

排名前三。

Exception� VAR� Limited

注册地：英国

注册编号：01583316

注册地址：32� Harris� Road,� Porte� Marsh� Industrial� Estate,� Calne,� Wiltshire,� SN11� 9PT

主要业务：

Exception� VAR� Limited�主要业务为 PCB贸易，在英国、美国、 欧洲及亚洲等区域有稳定的客户基础。

综合市场分析报告和我司的市场调查,该公司是英国排名第一的贸易商。

经英国致同（Grant� Thornton）会计事务所审计,标的公司模拟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指标包括：

2011/2012�（2011 年 7 月 -� 2012 年 6 月）年度营业收入约 4200 万美元，净利润约 82 万美元，扣除非

经常性费用后净利润为 160万美元,总资产约 2900万美元，净资产约 304万美元。

本公司聘请了英国金杜律师事务所作为法律顾问对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法律尽职调查工作已经完成，

金杜律师事务所已经提供了法律尽职调查报告。

本公司聘请了英国 BDO 会计事务所作为税务顾问对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税务尽职调查工作已经完

成，BDO会计事务所已经提供了税务尽职调查报告。

本公司聘请了香港毅林会计顾问有限公司作为财务顾问对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财务尽职调查工作已

经完成，香港毅林会计顾问有限公司已经提供了财务尽职调查报告。

四、收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兴森快捷香港有限公司以合计 910 万美元的价格从卖方收购 Exception� PCB� Solutions� Limited� 100%�

股权, � Exception� PCB� Solutions� Limited拥有 Exception� VAR� Limited�及 Exception� PCB� Limited� 100%股

权。

在目标公司 2012/2013财年（2012年 7月 1日 -2013年 6月 30日）结束后,�将对目标公司及其子公司

进行审计，审计结果：

如果合并净资产少于 504万美元,�卖方须向买方赔偿差额部分；

如果合并净利润少于 140万美元，同时合并净资产也少于 504 万美元， 卖方须向买方赔偿净利润的差

额部分；

如果合并净利润少于 140 万美元，但合并净资产超过 504 万美元，则合并净资产超出部分可用于赔偿

合并净利润的差额部分；

标的公司原有四名董事，将只保留其中一名董事，本公司将任命两名董事，交割后总计有三名董事。

认购协议在双方签字后立时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与风险

1、对外投资目的

本次收购对我司全球化布局意义重大。 在我司前期参股以德国和以色列为核心市场的贸易商

Fineline25%股权并展开与其战略市场合作之后，此次收购是我司全球化布局的又一重要一步。在 PCB行业，

由于欧洲市场的分散性以及各地域文化的差异性，本土化团队和服务是开拓欧洲市场的必要条件。 此次本

公司全资收购英国领先的 PCB贸易商和板厂，将获得其在欧洲本土的销售和制造团队。 经初步预测，本次

收购将在当年新增加 1.5亿左右的贸易订单，同时本公司将强化板厂的相关指标和能力，以提升其在英国本

土的高端样板的制造能力和快速交货能力，巩固和扩大其在英国市场的占有率。 目标公司还将作为本公司

拓展欧洲市场和进一步并购的桥头堡，从而加速本公司成为欧洲市场样板、快件和小批量龙头供应商的进

程。 本次收购预计将给本公司带来较明显的业绩提升。

2、风险

本次收购可能存在以下风险：

1) 欧洲经济衰退加剧导致目标公司业绩不及预期。 鉴于目标公司大部分客户分布在欧洲，如果欧洲经

济进一步恶化，可能会导致目标公司业绩下滑。

2) 收购可能会在短期内导致目标公司客户或订单流失。 我司在并购之后会积极与目标公司核心客户

保持良好沟通并做好客户维护，尽量避免客户或订单流失。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子公司兴森快捷香港有限公司收购股权的独立意见；

3．目标公司 Exception� PCB� Limited� 2011/2012年度审计报告；

4．目标公司 Exception� VAR� Limited� 2011/2012年度审计报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5月 15日

证券代码：002632� � � �证券简称：道明光学 公告编号：2013-032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于 2013 年 4 月 23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2、召开时间：2013年 5月 15日（周三）上午 9:30。

3、召开地点：浙江省永康市象珠镇象珠工业区 3号迎宾大道 1号

4、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胡智彪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5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69,553,364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65.2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会议，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琦、蒋政村出席并见

证了本次会议。

3、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对议案进行逐项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公司 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553,364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 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公司 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553,364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 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公司 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553,364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 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4、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公司 2012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553,364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 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5、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公司 2012年度报告 >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553,364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 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553,364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 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 >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553,364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 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8、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董事会议事规则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对外担

保管理制度 >等内部管理制度的议案》

对上述七项内部管理制度进行了分项表决，表决结果均为：同意 69,553,364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黄董良先生、钟明强先生、奚必仁女士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向股东大会汇报了

作为独立董事在 2012年度参加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会议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情况、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

益方面的工作及其它工作。 《独立董事 2012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详见 2013 年 4 月 23 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张琦律师、蒋政村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对股东大会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关于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632� � � �证券简称：道明光学 公告编号：2013-033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3 年 5 月 5 日以书

面、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2、本次会议于 2013年 5月 15日下午 13:00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3、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其中通讯表决 3人。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胡智彪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5、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全资销售子公司的议案》

为发展业务需要，便于公司分级管理，有效拓展公司反光材料、玻璃微珠、离型材料等市场；同时，为有

利于公司整合营销资源，培养专业化销售团队，拓宽产品应用领域，促进公司长远发展。 公司经多次调研论

证，公司拟在永康设立全资销售子公司，

拟设立全资销售子公司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浙江道明光学材料销售有限公司（暂定名，以登记部门核准的为准）

2、设立地址：浙江省永康市象珠镇三号工业区迎宾大道 1号

3、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资金：3000万元

5、资金来源和出资方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占其注册资本的 100%。

6、经营范围（暂定）：反光材料、反光服、五金制品、交通标牌，交通安全设施、玻璃微珠、玻璃制品、离型

材料、纸制品销售。 经营进出口业务。 （上述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等法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编号 2013-034《关于设立全资销售子公司的公告》

特此公告。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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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销售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发展业务需要，便于公司分级管理，有效拓展公司反光材料、玻璃微珠、离型材料等市场；同时，为有

利于公司整合营销资源，培养专业化销售团队，拓宽产品应用领域，促进公司长远发展。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拟在永康投资设立全资销售子公司，公司名称为 " 浙江道明光学材料销售有限公

司 "（暂定名， 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为准， 以下简称 "销售公司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万元，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占其注册资本的 100%。

2、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3年 5月 1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销售子公司的议案》。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批准权限在本公司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内，无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3、本项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二、拟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道明光学材料销售有限公司（暂定名，以登记部门核准的为准）

2、设立地址：浙江省永康市象珠镇三号工业区迎宾大道 1号

3、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资金：3000万元

5、资金来源和出资方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占其注册资本的 100%。

6、经营范围（暂定）：反光材料、反光服、五金制品、交通标牌，交通安全设施、玻璃微珠、玻璃制品、离型

材料、纸制品销售。 经营进出口业务。 （上述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设立全资子公司的目的

为发展业务需要，便于公司分级管理，有效拓展公司反光材料、玻璃微珠、离型材料等市场；同时，为有

利于公司整合营销资源，培养专业化销售团队，拓宽产品应用领域，促进公司长远发展。

2、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无影响，由于销售公司的人事、业务范围、年度经营计划、薪酬考核体系

与之前公司营销中心相同，因此本次投资预计对公司经营无重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

1、本次对外投资金额为 3000 万元，公司以自有资金解决，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投资设立全资销售子公司是为了公司发展需要，整合营销资源，构建完善的销售体系，但销售子

公司的成立后磨合期长短以及与公司原先的销售平台对接还有待实际经营的检验， 销售子公司在玻璃微

珠、离型材料等新型销售领域的市场拓展能力提升以及销售团体构建等方面发展速度的快慢、经营效益的

好坏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5月 15日


